
邯郸有限合伙企业注册-办理合伙公司注册-有限合伙公司注册条件

产品名称 邯郸有限合伙企业注册-办理合伙公司注册-
有限合伙公司注册条件

公司名称 邯郸市万帮会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1500.00/套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光明南大街城市新秀写字楼
18层

联系电话 0310-3334555 13703109979

产品详情

入伙、退伙

第四十三条 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
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 订立入伙协议时，原合伙人
应当向新合伙人如实告知原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第四十四条 入伙的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
。入伙协议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第四十五条 合伙协议约定合伙期限的，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可以退伙：
（一）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
（二）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三）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的事由；
（四）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 第四十六条 合伙
协议未约定合伙期限的，合伙人在不给合伙企业事务执行造成不利影
响的情况下，可以退伙，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



第四十七条 合伙人违反本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退伙的，
应当赔偿由此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 第四十八条
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
（一）作为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
（二）个人丧失偿债能力； （三）作为合伙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
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 （四）法律
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丧失该资格；
（五）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合伙人被依法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依法转为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企业依
法转为有限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未能一致同意的，该无民事行为能
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合伙人退伙。
退伙事由实际发生之日为退伙生效日。 第四十九条 合伙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
（一）未履行出资义务；
（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
（三）执行合伙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
（四）发生合伙协议约定的事由。 对合伙人的除名决议应当书面通知
被除名人。被除名人接到除名通知之日，除名生效，被除名人退伙。
被除名人对除名决议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除名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
，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十条 合伙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的，
对该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享有合法继承权的继承人，按照
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从继承开始之日起，取
得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资格。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伙企业应当向合
伙人的继承人退还被继承合伙人的财产份额：
（一）继承人不愿意成为合伙人； （二）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
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该继承人未取得该资格；
（三）合伙协议约定不能成为合伙人的其他情形。

合伙人的继承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经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依法成为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企业依法
转为有限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未能一致同意的，合伙企业应当将被



继承合伙人的财产份额退还该继承人。 第五十一条 合伙人退伙，其
他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
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退伙人对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负有赔偿责
任的，相应扣减其应当赔偿的数额。
退伙时有未了结的合伙企业事务的，待该事务了结后进行结算。
第五十二条 退伙人在合伙企业中财产份额的退还办法，由合伙协议约
定或者由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退还货币，也可以退还实物。
第五十三条 退伙人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第五十四条 合伙人退伙时，合伙企业财产少于合伙
企业债务的，退伙人应当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款的规定分担亏损。

第六节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第五十五条 以知识和专门技能为客户提供有偿服务的服务机构，可以
设立为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是指合伙人依照本
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承担责任的普通合伙企业。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适用本节规定；本节未作规定的，适用本章节至第五节的规定。
第五十六条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名称中应当标明“特殊普通合伙”字样。
第五十七条 一个合伙人或者数个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其
他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 合伙人在执业
活动中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合伙企业债务以及合伙企业的其
他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第五十八条 合伙人执业
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合伙企业债务，以合伙企业财产对
外承担责任后，该合伙人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对给合伙企业造成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九条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应当建立执业风险基金、办理职业保险。 执业风
险基金用于偿付合伙人执业活动造成的债务。执业风险基金应当单独
立户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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